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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九二一重建区原住民及乡村聚落简易住宅重建奖励补助要点 
 

内政部九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台内营字第○九二○○八四六○二号函订定 

内政部九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台内营字第○九二○○九一二三七号令修正第二点、第七点条文 

一、为加速九二一重建区原住民及乡村聚落简易住宅依法申请建筑执照重建，并注重屋顶及外墙景观，

以增进公共安全及美化景观，特订定本要点。 

二、本要点适用对象为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原住民聚落、乡村区及农村聚落住宅，因震灾毁损拆除办理重

建，且已取得该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同意书，并符合其所在县（市）政府订定之建筑管理自治条例

所规定得免由建筑师设计、监造或营造业承造，且其建筑执照登记之总楼地板面积不小于六十六平

方公尺，并作为下列用途之个别建筑物： 

（一）农舍 

（二）住宅 

前项重建之建筑物，如属原地重建领得使用执照者，其建筑执照登记之总楼地板面积得不受前项不

小于六十六平方公尺之限制。 

三、申请人应设籍于重建后住宅所在之县（市）辖区内，且为重建后建筑物之起造人，并为财团法人九

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核定之第一类、第二类补助标准列册名单

中之受灾户。 

四、奖励补助标准： 

（一）起造人委托开业建筑师依第五点规定规划设计，并经审查通过之申请奖励案件，其楼地板面

积每平方公尺给予新台币四百元规划设计补助费，每一住宅单位最高补助新台币五万元（计

算后之补助费未满百元部分，得进位至百元整数）。 

（二）建筑物重建后之屋顶、外墙、围墙、基地空地之处理均符合第五点规定者，每一住宅单位奖

励补助新台币二十万元。 

（三）建筑物依建筑技术规则规定设置建筑物污水处理设施，每户个别设置一套污水处理设施者，

按其各户设置之污水处理设施容量分别予以补助，容量在五人份以下者，每户补助新台币四

万元；容量在六人份以上者，每户补助新台币五万元；二户以上共同设置一套污水处理设施

者，每户补助新台币三万元。 

（四）申请建筑案件依规定需申请指定建筑线者，每一住宅单位补助新台币一万五千元。 

（五）申请建筑案件依规定须检附地基调查报告者，每一住宅单位补助新台币一万元。 

五、申请第四点第一款、第二款之奖励补助者，其重建后之屋顶、外墙、围墙、基地空地处理应符合下

列规定： 

（一）屋顶： 

建筑物屋顶层及屋顶突出物应设置斜屋顶（覆瓦或仿瓦式，采用金属浪板者，其收边处理必

须美化），以形成特殊建筑风格。 

建筑物屋顶应按各栋建筑物之建筑面积至少百分之五十设置斜屋顶，斜屋顶面积之计算不含

斜版式女儿墙之投影面积。 

建筑物斜屋顶以朝向基地所临接道路或基地所留设之主要（带状）法定空地、开放空间、广

场倾斜或依规划单位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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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目建筑物斜屋顶斜率，其坡度不小于一比四。 

（二）外墙及围墙： 

鼓励采用配合当地特色、自然景观、人文环境之材料如自然石材、木材、仿石材、红砖或类

似之面砖、斩假石或洗石子等材质；如采自然材质（木材、石材、砖材）洗石子或清水泥斩

假石者，应保持该材质原色。 

围墙材料应与建筑材料相配合，高度为一百二十公分以下，鼓励采用软性或穿透性材料。 

其它经规划单位建议采用之材料。 

（三）基地空地： 

建筑基地之空地除通路、停车空间及其它必要设施外，应配合景观设计予以绿美化。 

鼓励采用透水性佳之铺面材料。 

（四）建筑物之色彩应考虑与自然环境景观相调和。 

六、符合本要点资格之申请人得于领得建造执照后，委托开业建筑师向内政部指定之受理单位提出申请

。 

七、符合资格之申请人应于中华民国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提出申请奖励补助；申请奖励补助时应备

具申请书（如附表一）并检附下列文件： 

（一）申请审查表（如附表二）。 

（二）起造人同意书（如附表三）。 

（三）起造人切结书（如附表四）。 

（四）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第一类或第二类补助标准列册名单核定通知函复印件。 

（五）建筑许可文件复印件。 

（六）起造人国民身分证或全户户籍誊本复印件。 

（七）建筑物设计规划图说（应含施工平面图、立面图等）。 

（八）建筑线指定图复印件；未申请建筑线指定补助费者，得免附。 

（九）地基调查报告复印件；未申请地基调查补助费者，得免附。 

八、受理申请单位应按受理申请案件先后日期审核，并函复审查结果及奖励补助之金额及项目，对于申

请文件不齐者，应一次通知申请人于三十日内补正。各项补助预算用罄后即不再奖励补助。 

九、申请人应于同意奖励补助之日起一年内，完成重建工程并申请领款，逾期取消其景观改善及污水处

理设施补助资格。但申请人因有正当理由，经受理单位报请内政部同意展延者，不在此限。 

十、本要点各项奖励补助费核拨时程： 

（一）规划设计奖助费：申请案件经受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即核拨。 

（二）建筑线指定补助费：申请案件经受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即核拨。 

（三）地基调查补助费：申请案件经受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即核拨。 

（四）建筑景观改善奖励补助费：领得使用执照后依第十一点规定申请拨款，并经受理单位派员查

验符合本要点规定后通知县（市）政府依规定拨付补助款。 

（五）建筑物污水处理设施补助费：领得使用执照后依第十一点规定申请拨款，并经受理单位派员

查验符合本要点规定后，通知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或县（市）政府授权之乡镇市公所依规

定拨付补助费。 

十一、申请奖励补助案件于重建完成后，申请拨付建筑景观改善或建筑物污水处理设施奖励补助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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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具请款书（如附表五），并检附下列文件： 

（一）起造人切结书（如附表六）。 

（二）申请人国民身分证或全户户籍誊本复印件。 

（三）使用执照复印件。 

（四）原同意补助通知函复印件。 

（五）竣工平面图、立面图等。 

（六）完工后之建筑物照片。 

（七）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核发之污水处理设施审核认可登记表复印件。 

（八）原始凭证。 

十二、本要点规定之各项奖励补助费，得经申请人之书面同意，直接拨付申请人指定之建筑师或承造厂

商。 

十三、依本要点规定领取奖励补助费之建筑物，非经建筑物所有权人向县（市）政府申请同意，不得任

意改变屋顶、墙面、造型及色彩，并不得重复申领政府机关类似之奖励补助款。建筑物所有权人

有权利移转事实时，应善尽告知义务，蓄意隐瞒造成善意第三者违反本要点规定，则由原领取奖

励补助费之建筑物所有权人全数缴回款项，并负法律责任 

十四、第四点规定之规划设计补助费、建筑景观改善奖励补助费及建筑物污水处理设施补助费，分别由

原编列之办理补助灾区个别建筑物重建规划设计费、补助及奖励灾区县市政府办理个别住宅重建

景观改善工作及办理补助灾区住宅污水处理设施经费中支应；建筑线指定补助费、地基调查补助

费由九二一震灾小区建更新基金中列项调整支应。 

 

 

 

 


